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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目： 

佛法六方禮（Ｄ） 

   一、東方，子觀父母 

內容： 

『子當以五事奉敬供養父母：增益財物、備辦眾事、所欲則奉、自恣不違、所有私物

盡以奉上。……父母亦以五事善念其子：愛念兒子、供給無乏、令子不負債、婚娶稱

可、父母可意所有財物盡以付子。』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3〈大品 1〉（一三五）《善生經》(CBETA, T01, no. 26, p. 640, 

c28-p. 641, a11)： 

【按：亦参 D. 31. Siṅgālovāda-suttanta.】 

「居士子！聖法律中有六方，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居士子！如東

方者，如是子觀父母，子當以五事奉敬供養父母。云何為五？一者增益財物。二者備

辦眾事。三者所欲則奉。四者自恣不違。五者所有私物盡以奉上。子以此五事奉敬供

養父母，父母亦以五事善念其子，云何為五？一者愛念兒子。二者供給無乏。三者令

子不負債。四者婚娶稱可。五者父母可意所有財物盡以付子。父母以此五事善念其

子。居士子！如是東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東方者，謂子、父母也。居士

子！若慈孝父母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 

 

條目： 

二、南方，弟子觀師 

內容： 

『弟子當以五事恭敬供養於師：善恭順、善承事、速起、所作業善、能奉敬師。……

師亦以五事善念弟子：教技術、速教、盡教所知、安處善方、付囑善知識師。』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3〈大品 1〉（一三五）《善生經》(CBETA, T01, no. 26, p. 641, 

a11-21)： 



 

 

【按：亦参 D. 31. Siṅgālovāda-suttanta.】 

「居士子！如南方者，如是弟子觀師，弟子當以五事恭敬供養於師。云何為五？一者

善恭順。二者善承事。三者速起。四者所作業善。五者能奉敬師。弟子以此五事恭敬

供養於師，師亦以五事善念弟子。云何為五？一者教伎術。二者速教。三者盡教所

知。四者安處善方。五者付囑善知識。師以此五事善念弟子。居士子！如是南方二俱

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南方者，謂弟子、師也。居士子！若人慈順於師者，必有增

益則無衰耗。」 

 

條目： 

三、西方，夫觀於妻 

內容： 

『夫當以五事愛敬供給妻子：憐念妻子、不輕慢、為作瓔珞嚴具、於家中得自在、念

妻親親。……妻子當以十三事善敬順夫：重愛敬夫、重供養夫、善念其夫、攝持作

業、善攝眷屬、前以瞻侍、後以愛行、言以誠實、不禁制門、見來讚善、敷設牀待、

施設淨美豐饒飲食、供養沙門梵志。』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3〈大品 1〉（一三五）《善生經》(CBETA, T01, no. 26, p. 641, 

a21-b6)： 

【按：亦参 D. 31. Siṅgālovāda-suttanta.】 

「居士子！如西方者，如是夫觀妻子，夫當以五事愛敬供給妻子。云何為五？一者憐

念妻子。二者不輕慢。三者為作瓔珞嚴具。四者於家中得自在。五者念妻親親。夫以

此五事愛敬供給妻子，妻子當以十三事善敬順夫，云何十三？一者重愛敬夫。二者重

供養夫。三者善念其夫。四者攝持作業。五者善攝眷屬。六者前以瞻侍。七者後以愛

行。八者言以誠實。九者不禁制門。十者見來讚善。十一者敷設床待。十二者施設淨

美豐饒飲食。十三者供養沙門梵志。妻子以此十三事善敬順夫。居士子！如是西方二

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西方者，謂夫、妻子也。居士子！若人慈愍妻子者，必有

增益則無衰耗。」 

 

條目： 

四、大家觀奴婢使人 

內容： 



 

 

『大家當以五事愍念給恤奴婢使人：隨其力而作業、隨時食之、隨時飲之、及日休

息、病給湯藥。……奴婢使人當以九事善奉大家：隨時作業、專心作業、一切作業、

前以瞻侍、後以愛行、言以誠實、急時不遠離、行他方時則便讚歎、稱大家庶幾。』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3〈大品 1〉（一三五）《善生經》(CBETA, T01, no. 26, p. 641, 

b6-20)： 

【按：亦参 D. 31. Siṅgālovāda-suttanta.】 

「居士子！如北方者，如是大家觀奴婢使人，大家當以五事愍念給恤奴婢使人。云何

為五？一者隨其力而作業。二者隨時食之。三者隨時飲之。四者及日休息。五者病給

湯藥。大家以此五事愍念給恤奴婢使人，奴婢使人當以九事善奉大家。云何為九？一

者隨時作業。二者專心作業。三者一切作業。四者前以瞻侍。五者後以愛行。六者言

以誠實。七者急時不遠離。八者行他方時則便讚歎。九者稱大家庶幾。奴婢使人以此

九事善奉大家。居士子！如是北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北方者，謂大家、奴

婢使人也。居士子！若有人慈愍奴婢使人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 

 

條目： 

五、親友觀親友臣 

內容： 

『親友當以五事愛敬供給親友臣：愛敬、不輕慢、不欺誑、施與珍寶、拯念親友

臣。……親友臣亦以五事善念親友：知財物盡、知財物已供給財物、見放逸教訶、愛

念、急時可歸依。』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3〈大品 1〉（一三五）《善生經》(CBETA, T01, no. 26, p. 641, 

b20-c2)： 

【按：亦参 D. 31. Siṅgālovāda-suttanta.】 

「居士子！如下方者，如是親友觀親友臣，親友當以五事愛敬供給親友臣。云何為

五？一者愛敬。二者不輕慢。三者不欺誑。四者施與珍寶。五者拯念親友臣。親友以

此五事愛敬供給親友臣，親友臣亦以五事善念親友，云何為五？一者知財物盡。二者

知財物盡已供給財物。三者見放逸教訶。四者愛念。五者急時可歸依。親友臣以此五

事善念親友。居士子！如是下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下方者，謂親友、親友

臣也。居士子！若人慈愍親友臣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 

 



 

 

條目： 

六、施主觀沙門梵志 

內容： 

『施主當以五事尊敬供養沙門梵志：不禁制門、見來讚善、敷設牀待、施設淨美豐饒

飲食、擁護如法。……沙門梵志亦以五事善念施主：教信行信念信、教禁戒、教博

聞、教布施、教慧行慧立慧。』中三十三‧2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3〈大品 1〉（一三五）《善生經》(CBETA, T01, no. 26, p. 641, 

c2-13)： 

【按：亦参 D. 31. Siṅgālovāda-suttanta.】 

「居士子！如上方者，如是施主觀沙門梵志，施主當以五事尊敬供養沙門梵志。云何

為五？一者不禁制門。二者見來讚善。三者敷設床待。四者施設淨美豐饒飲食。五者

擁護如法。施主以此五事尊敬供養沙門梵志，沙門梵志亦以五事善念施主。云何為

五？一者教信行信念信。二者教禁戒。三者教博聞。四者教布施。五者教慧行慧立

慧。沙門梵志以此五事善念施主。居士子！如是上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上

方者，謂施主、沙門梵志也。居士子！若人尊奉沙門梵志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 

 

條目： 

財物之分配（Ｄ） 

內容： 

『後求財物已，分別作四分：一分作飲食，一分作田業，一分舉藏置，急時赴所須，

𥞩作商人給，一分出息利，第五為取婦，第六作屋宅。』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3〈大品 1〉（一三五）《善生經》(CBETA, T01, no. 26, p. 641, 

c13-p. 642, a20)： 

【按：亦参 D. 31. Siṅgālovāda-suttanta.】 

「居士子，有四攝事，云何為四？一者惠施。二者愛言。三者行利。四者等利。」於

是世尊說此頌曰： 

「惠施及愛言，  常為他行利， 



 

 

 眾生等同利，  名稱普遠至， 

 此則攝持世，  猶如御車人。 

 若無攝持者，  母不因其子，  

 得供養恭敬，  父因子亦然，  

 若有此法攝，  故得大福祐。 

 照遠猶日光，  速利翻捷疾，  

 不麤說聰明，  如是得名稱。 

 定獲無功高，  速利翻捷疾，  

 成就信尸賴，  如是得名稱。 

 常起不懶惰，  憙施人飲食，  

 將去調御正，  如是得名稱。 

 親友臣同恤，  愛樂有齊限，  

 謂攝在親中，  殊妙如師子。 

 初當學技術，  於後求財物，  

 後求財物已，  分別作四分。 

 一分作飲食，  一分作田業，  

 一分舉藏置，  急時赴所須， 

 [1]耕作商人給，  一分出息利，  

 第五為取婦，  第六作屋宅。 

 家若具六事，  不增快得樂，  

 彼必饒錢財，  如海中水流。 

 彼如是求財，  猶如蜂採花，  

 長夜求錢財，  當自受快樂。 

 出財莫令遠，  亦勿令普漫，  

 不可以財與，  兇暴及豪強。 

 東方為父母，  南方為師尊，  



 

 

 西方為妻子，  北方為奴婢，  

 下方親友臣，  上沙門梵志。 

 願禮此諸方，  二俱得大稱，  

 禮此諸方已，  施主得生天。」 

佛說如是。善生居士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按：p. 642, [1] 耕＝[米*并]【宋】，＝𥞩【元】【明】，＝𥞩【聖】。】 

 

條目： 

出財之道（Ｄ） 

內容： 

 『出財莫令遠，亦勿令普漫，不可以財與，兇暴及豪強。』中三十三‧2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3〈大品 1〉（一三五）《善生經》(CBETA, T01, no. 26, p. 641, 

c13-p. 642, a20)： 

【按：亦参 D. 31. Siṅgālovāda-suttanta.】 

「居士子，有四攝事，云何為四？一者惠施。二者愛言。三者行利。四者等利。」於

是世尊說此頌曰： 

「惠施及愛言，  常為他行利，  

 眾生等同利，  名稱普遠至，  

 此則攝持世，  猶如御車人。 

 若無攝持者，  母不因其子，  

 得供養恭敬，  父因子亦然，  

 若有此法攝，  故得大福祐。 

 照遠猶日光，  速利翻捷疾，  

 不麤說聰明，  如是得名稱。 

 定獲無功高，  速利翻捷疾，  



 

 

 成就信尸賴，  如是得名稱。 

 常起不懶惰，  憙施人飲食，  

 將去調御正，  如是得名稱。 

 親友臣同恤，  愛樂有齊限，  

 謂攝在親中，  殊妙如師子。 

 初當學技術，  於後求財物，  

 後求財物已，  分別作四分。 

 一分作飲食，  一分作田業，  

 一分舉藏置，  急時赴所須， 

 耕作商人給，  一分出息利，  

 第五為取婦，  第六作屋宅。 

 家若具六事，  不增快得樂，  

 彼必饒錢財，  如海中水流。 

 彼如是求財，  猶如蜂採花，  

 長夜求錢財，  當自受快樂。 

 出財莫令遠，  亦勿令普漫，  

 不可以財與，  兇暴及豪強。 

 東方為父母，  南方為師尊，  

 西方為妻子，  北方為奴婢，  

 下方親友臣，  上沙門梵志。 

 願禮此諸方，  二俱得大稱，  

 禮此諸方已，  施主得生天。」 

佛說如是。善生居士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條目： 

處陰界（Ｊ） 



 

 

內容： 

內六處、外六處；五陰；六界  中三十四‧1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4〈大品 1〉（一三六）《商人求財經》(CBETA, T01, no. 26, p. 

644, c11-p. 645, b1)： 

【按：亦參 Jā. 196. Valāhassa.】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眼是我，我有眼，耳、鼻、舌、身、意是我，我有意。』者，

彼比丘必被害，猶如商人為羅剎所食。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

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

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眼非是我，我無有眼，耳、鼻、

舌、身、意非是我，我無有意。』者，彼比丘得安隱去，猶如商人乘䭷馬王安隱得

度。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

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是我，我有色，聲、香、味、觸、法是我，我有法。』者，

彼比丘必被害，猶如商人為羅剎所食。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

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

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非是我，我無有色，聲、香、

味、觸、法非是我，我無有法。』者，彼比丘得安隱去，猶如商人乘䭷馬王安隱得

度。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

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陰是我，我有色陰，覺、想、行、識陰是我，我有識陰。』

者，彼比丘必被害，猶如商人為羅剎所食。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

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

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陰非是我，我無有色陰，

覺、想、行、識陰非是我，我無有識陰。』者，彼比丘得安隱去，猶如商人乘䭷馬王

安隱得度。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

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

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地是我，我有地，水、火、風、空、識是我，我有識。』者，

彼比丘必被害，猶如商人為羅剎所食。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

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

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地非是我，我無有地，水、火、

風、空、識非是我，我無有識。』者，彼比丘得安隱去，猶如商人乘䭷馬王安隱得

度。」 



 

 

 

條目： 

佛語皆實（Ａ） 

內容： 

 『如來從昔夜覺無上正盡之覺，至於今日夜，於無餘界，當取滅訖。於其中間，若

如來口有所說，有所應對者，彼一切是真諦，不虛不離於如，亦非顛倒。』 中三十

四‧2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4〈大品 1〉（一三七）《世間經》(CBETA, T01, no. 26, p. 645, 

b12-25)： 

【按：亦参 A. IV. 23. Loka.】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自覺世間，亦為他說，如來知世間。如來自覺世間習，亦

為他說，如來斷世間習。如來自覺世間滅，亦為他說，如來世間滅作證。如來自覺世

間道跡，亦為他說，如來修世間道跡。若有一切盡普正，有彼一切如來知見覺得。所

以者何？如來從昔夜覺無上正盡之覺，至于今日夜，於無餘涅槃界，當取滅訖。於其

中間，若如來口有所言說，有所應對者，彼一切是真諦，不虛不離於如，亦非顛倒，

真諦審實，若說師子者，當如說如來。所以者何？如來在眾有所講說，謂師子吼，一

切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如來是梵有，如來至冷有，無煩亦無

熱，真諦不虛有。」 

 

條目： 

四諦（Ａ） 

內容： 

 覺四諦。──知苦、斷習、證滅、修道。 中三十四‧2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4〈大品 1〉（一三七）《世間經》(CBETA, T01, no. 26, p. 645, 

b12-25)： 

【按：亦参 A. IV. 23. Loka.】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自覺世間，亦為他說，如來知世間。如來自覺世間習，亦

為他說，如來斷世間習。如來自覺世間滅，亦為他說，如來世間滅作證。如來自覺世



 

 

間道跡，亦為他說，如來修世間道跡。若有一切盡普正，有彼一切如來知見覺得。所

以者何？如來從昔夜覺無上正盡之覺，至于今日夜，於無餘涅槃界，當取滅訖。於其

中間，若如來口有所言說，有所應對者，彼一切是真諦，不虛不離於如，亦非顛倒，

真諦審實，若說師子者，當如說如來。所以者何？如來在眾有所講說，謂師子吼，一

切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如來是梵有，如來至冷有，無煩亦無

熱，真諦不虛有。」 

 

條目： 

贊福（Ａ） 

內容： 

 『福者是說樂。……非福者是說苦。』 中三十四‧3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4〈大品 1〉（一三八）《福經》(CBETA, T01, no. 26, p. 645, 

c17-25)： 

【按：亦参 A. VII. 58. Pacaiā.】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莫畏於福，愛樂意所念。所以者何？福者是說樂。畏於福，不

愛樂意所念。所以者何？非福者，是說苦。何以故？我憶往昔長夜作福，長夜受報，

愛樂意所念。我往昔時七年行慈，七返成敗，不來此世，世敗壞時，生晃昱天，世成

立時，來下生空梵宮殿中，於彼梵中，作大梵天，餘處千返作自在天王，三十六返作

天帝釋，復無量返作剎利頂生王。」 

 

條目： 

輪王福業（Ａ） 

內容： 

 『一者布施，二者調御，三者守護。』中三十四‧3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4〈大品 1〉（一三八）《福經》(CBETA, T01, no. 26, p. 646, 

b11-16)： 

【按：亦参 A. VII. 58. Pacaiā.】 



 

 

「比丘！我作此念：『是何業果，為何業報，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

祐，有大威神？』比丘！我復作此念：『是三業果，為三業報，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

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一者布施，二者調御，三者守護。』」 

 

條目： 

觀相（五相） 

內容： 

 『當以數數詣息止道觀相，骨相、青相、腐相、食相、骨鏁相。……修習此相，速

除心中欲恚之病。』中三十四‧4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4〈大品 1〉（一三九）《息止道經》(CBETA, T01, no. 26, p. 

646, c12-18)： 

【按：亦参 Sn. Vijaya sutta.】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年少比丘始成就戒，當以數數詣息止道觀相，骨相、青相、腐

相、食相、骨鏁相。彼善受善持此相已，還至住處，澡洗手足，敷尼師檀，在於床上

結加趺坐，即念此相，骨相、青相、腐相、食相、骨鏁相。所以者何？若彼比丘修習

此相，速除心中欲恚之病。」 

 

條目： 

失二邊 

內容： 

『愚癡失欲樂（以出家故），復失沙門義（不修證故），俱忘失二邊。』中三十四‧5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4〈大品 1〉（一四〇）《至邊經》(CBETA, T01, no. 26, p. 647, 

b9-15)： 

【按：亦参 It. 91.】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愚癡失欲樂，  復失沙門義，  

 俱忘失二邊，  猶燒殘火燼。 

 猶如無事處，  燒人殘火燼，  

 無事村不用。  人著欲亦然，  



 

 

 猶燒殘火燼，  俱忘失二邊。」 

 

條目： 

惡法 

內容： 

『伺欲染著至重，濁纏心中，憎嫉無信，懈怠失正念，無正定，惡慧心狂，掉亂諸

根，持戒極寬，不修沙門，不增廣行。』中三十四‧5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4〈大品 1〉（一四〇）《至邊經》(CBETA, T01, no. 26, p. 647, 

a23-b9)： 

【按：亦参 It. 91.】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彼愚癡人以如是心出家學道，而行伺欲染著至重，濁纏心中，憎

嫉無信，懈怠失正念，無正定，惡慧心狂，調亂諸根，持戒極寬，不修沙門，不增廣

行。猶人以墨浣墨所污，以血除血，以垢除垢，以濁除濁，以廁除廁，但增其穢。從

冥入冥，從闇入闇，我說彼愚癡人持沙門戒亦復如是。謂彼人伺欲染著至重，濁纏心

中，憎嫉無信，懈怠失正念，無正定，惡慧心狂，調亂諸根，持戒極寬，不修沙門，

不增廣行。猶無事處燒人殘木，彼火燼者，非無事所用，亦非村邑所用，我說彼愚癡

人持沙門戒亦復如是。謂彼人行伺欲染著至重，濁纏心中，憎嫉無信，懈怠失正念，

無正定，惡慧心狂，調亂諸根，持戒極寬，不修沙門，不增廣行。」 


